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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沙坪坝区“三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更新调整方案（2023 年）》的

通 知
沙府办发〔2024〕66 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有

关单位：

《重庆市沙坪坝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更新调整

方案（2023 年）》已经区十九届人民政府第 89 次常务会议审议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2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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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沙坪坝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更新调整方案（2023 年）

实施“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

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是新时代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

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重要举措。为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分区域差异

化精准管控，结合“十四五”相关规划要求，实施我区“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衔接国土空

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建立与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一、调整原则

（一）坚持底线约束。坚持生态功能不降低、环境质量不下

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突破的底线，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硬

约束。

（二）强化空间管控。落实“十四五”生态环境管理目标，

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三）突出分类准入。聚焦生态环境特征、目标和问题，从

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

等维度，差异化调整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二、调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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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

依据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等调整情

况，结合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实际，调整优先保护、

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类环境管控单元，分区分类实施精细化管

控。优先保护单元突出系统性保护，保持空间格局基本稳定，部

分单元对生态保护红线予以整合；重点管控单元突出精细化管

理，空间格局与环境治理格局相匹配，部分单元根据产业园区和

城镇开发边界进行细分；一般管控单元保持基本稳定，为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预留空间。

调整后，全区国土空间按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两大类划分为

15 个管控单元。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8 个，面积占比 29.2%，重

点管控单元 7 个，面积占比 70.8%。

（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调整结果。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保持一定的延续性，维持“市级总体管控

要求—区县总体管控要求—单元管控要求”三个层级框架，坚持

目标和问题导向，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为核心，实施差

异化管理。

严格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20〕11 号）和本次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调整结果，深入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

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充分应用在服务国家和我市重大发展

战略实施的全过程，应用在治水、治气、治土、治废、治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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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治岸、治城、治乡等生态环境治理的各方面，应用在政策制

定、规划编制、产业布局、工业园区管理、用地审批、项目建设

等重要领域，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底线约束和决策支持作

用，保障我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结合调整后环境管控单元的生态环境主要特征、突出问题和

环境质量目标，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导向，提出管控要求，全

区总体管控要求共 18 条。

附件：1-1 重庆市沙坪坝区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分布图

1-2 重庆市沙坪坝区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统计表

1-3 重庆市沙坪坝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总体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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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重庆市沙坪坝区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分布图（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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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重庆市沙坪坝区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统计表（2023 年）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单元

分类

ZH50010610001 沙坪坝区嘉陵江井口水厂水源 优先保护单元 1

ZH50010610002
沙坪坝区嘉陵江沙坪坝水厂水源(含中渡口水厂、高家花

园水厂)
优先保护单元 2

ZH50010610003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元 3

ZH50010610004 重庆歌乐山国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4

ZH50010610005 重庆沙坪坝太寺垭市级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5

ZH50010610006 沙坪坝区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6

ZH50010610007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优先保护单元 7

ZH50010610008 沙坪坝区一般生态空间-水土保持 优先保护单元 8

ZH50010620001 沙坪坝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东部人文母城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1

ZH50010620002 沙坪坝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西部现代新城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2

ZH50010620003 沙坪坝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中梁山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3

ZH50010620004 高新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沙坪坝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4

ZH50010620005 沙坪坝区重点管控单元-嘉陵江大溪沟沙坪坝段 重点管控单元 5

ZH50010620006 沙坪坝区重点管控单元-梁滩河西西桥 重点管控单元 6

ZH50010620007 高新区重点管控单元-梁滩河赖家桥沙坪坝段 重点管控单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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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重庆市沙坪坝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总体管控要求（2023 年）

管控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

约束

第一条 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和第七

条。

第二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

无关的建设项目。

第三条 工业园临近居住用地的工业用地严格控制废气污染，引导分散的污染型企

业向工业园区集中，逐步调整园区布局，与居民区留足隔离缓冲带。加快机械加

工、包装印刷、电镀模具等传统行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推进井口工业园向城

市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

第四条 嘉陵江的一级支流河道管理范围外侧，城镇规划建设用地内尚未建设的区

域应当控制不少于三十米的绿化缓冲带，非城镇建设用地区域应当控制不少于一

百米的绿化缓冲带；嘉陵江的二级、三级支流河道管理范围外侧，城镇规划建设

用地内尚未建设的区域应当控制不少于十米的绿化缓冲带。在嘉陵江、梁滩河及

区内重点湖库周边划定生态缓冲带，除护岸工程、市政设施等必要的建设外，禁

止修建任何建筑物和构筑物。

第五条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

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

项目。

污染物排

放控制

第六条 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和

第十五条。

第七条 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稳定达一级 A 标，现状土主污水处理厂和西永污水处

理厂以及新建沙田污水处理厂除满足一级 A 标准排放标准外，还应满足《梁滩河

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963-2020）；加快乡镇污水

处理站提标改造，位于敏感区域（重点湖泊、重点水库）内的已建与在建乡镇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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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水处理厂均需要通过改建、提标的方式达到一级 A 标，非敏感区内的污水处理厂

至少达到一级 B 标。 城市新建地区和旧城改造地区的排水系统应采用分流制；现

有合流制排水系统应加快实施雨污分流改造，难以改造的应采取截流、调蓄和治

理等措施。

污染物排

放控制

第八条 在梁滩河沙坪坝段逐步推行总磷排放总量控制，对于新、扩、改建项目，

以环境容量和下达的排污总量指标为依据，必须明确新建项目、“以新带老”项目中

承诺的总量控制措施。畜禽禁养区内，禁止从事畜禽养殖，但因教学、科研等特

殊需要，经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留，并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除外。

第九条 推进青凤工业园、国际物流枢纽园和区内重点工业企业货物运输“公转铁、

公转水”，大力发展纯电动车、燃料电池汽车，在国际物流枢纽园、工业园区、大

型商业中心购物中心等地建设集中式充电桩和快速充电桩，推进现有居民区（含

高压自管小区）停车位的电气化改造。

第十条 加强汽摩、电子电器、包装印刷、医药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加

强含 VOCs 物料储存、转移和输送、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敞开液面逸散以及工

艺过程等五类无组织排放源控制，推进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替

代工作。

第十一条 加强施工扬尘、道路扬尘、脏车入城、运输扬尘、绿带积尘以及裸露扬

尘“六大环节”管控；严格渣土运输车辆规范化管理，严格落实“定车辆、定线路、

定渣场”，无外露、无遗撒，严禁“跑冒滴漏”。

第十二条 严格落实“三限、三有、三控”措施，推动户外经营者入户经营并配套建

设油烟净化设施或者其他污染防治措施。排放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业、

加工服务业、服装干洗业、机动车维修业等经营者应当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

废气等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污染防治措施，使大气污染物达

标排放。

环境风险 第十三条 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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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防控 第十四条 井口水厂及沙坪坝水厂（含中渡口、高家花园水厂）等嘉陵江上游沿岸

陆域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原址场地、重庆市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

司井口仓库原址等污染土壤地块修复。完善跨界河流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健全

与江北区、渝中区、北碚区、九龙坡区、高新区等区县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

机制，统一污染预警标准，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资源利用

效率

第十五条 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十六条、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

第十六条 鼓励企业对标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或国际先进水平，加快主要产品工艺

升级与绿色化改造，持续推进天然气规划的实施，优化天然气供应和使用方式，

逐步推进天然气、电力及可再生能源替代。有序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

源，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大力推广新能源技术，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构建以电力为主、以天然气和生物质能源为辅的多能源互补的多轮驱动能

源体系。

第十七条 推进生态脆弱河流和地区水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节约利用水资源，明确河流生态水量，加强再生水补水、水库联合调度

保障下泄流量，保障流域基本生态用水需求。提高旱季补水量，逐步提升区域水

源涵养调蓄能力。

第十八条 涉及成片污染地块分期分批开发的，以及污染地块周边土地开发的，要

优化开发时序，原则上居住、学校、养老机构等用地应在毗邻污染地块风险管控

和修复完成后再投入使用。


